201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支平衡情况说明

根据现行的市与旗县区财政收入管理体制和自治区明确的补助项目及综合预算编制要求，201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安排38.9亿元，其中：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89亿元；上级补助13.74亿元，上解支出0.24亿元；旗县区体制上划 8.42亿元，补助旗县区2400万元；上年净结余6000万元;自治区财政厅提前下达2016年专项转移支付本级留用及待分配资金 8.64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1.09亿元。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有保有压、统筹兼顾”的原则，201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38.9亿元，其中：人员支出安排 17.64亿元，公用经费支出安排1.27亿元，专项支出安排19.69亿元，预备费安排3000万元。
在编制2016年度预算时，上级补助收入是按照有关文件已经明确和提前下达的补助额度，在年度预算执行中，上级财政会陆续下达部分转移支付，市财政会相应增加对旗县区的补助数额。
